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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踐 大 學 創 新 育 成 中 心 門 禁 卡 申 請 及 管 理 辦 法 

 
一、 實踐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係依據『實踐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輔

導、管理及考核辦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二、 凡本中心實體進駐企業得申請門禁卡  ( 以下簡稱卡片 ) ，每家實體 

進駐企業得申辦卡片張數依培育室空間大小限制如下： 

1. 小型培育室：5 張。 

2. 大型及特大型培育室：10 張。 

3. 共同工作空間：依桌子使用張數提供。 

三、 本中心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 6:00 至晚上 10:30，每日最後離開培育室之實體進駐

企業須確實將中心大門及鐵門關上。 

四、 實體進駐企業首次申辦卡片，須由負責人辦理，並依正職及非正職人員 

申請門禁卡，人員出入皆須使用卡片；如有人員離職，應由實體進駐企 

業之負責人或仍在職的正職人員至本中心取消門禁權限；若有新進人員 

得由實體進駐企業之負責人或仍在職的正職人員偕同該員至本中心提出 

申請，每人僅得申辦 1 張為限。 

五、 填寫申辦表格，如有任何缺漏 (包含未貼 2 吋照片等) 則不予發卡。 

六、 卡片請勿私下移轉，如發現將取消門禁權限一年，實體進駐企業有人員 

離職未還卡或取消門禁者，將不另行通知，予以鎖卡。 

七、 本辦法公告後即生效。 

 

 

  


	四、申請結果通知及申覆：
	(二) 技術移轉完竣或產品已正式量產。
	(三) 進駐期間合計已達9年。
	(五) 進度報告嚴重落後。
	(六) 應配合繳交之資料或報告未繳年度累計達2次以上。
	(七) 應繳款項或資料報告未繳，經書面催繳次數年度累計達5次以上。

